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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05 年 6 月 2 1 日

發文字號 : 工程企字第 10500 166540 號
速別 : 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 : 如說明三

裝

主話 : 關於本會所訂「工程採購契約範本」 第 7 條第 3 款第 1 目

疑義 ， 復如說明 ， 請查照。

三兌明 : 

一 、 復責會 1 05 年 5 月 26 日 臺區營(1 05)銘業字第 0166 號函。

二 、 貴會建議就 告述範本第 7 條第 3 款第 1 目之( 1 0)所定 「 其

他非可歸責於廠商之情形，經機關認定者 J '以正面表列

方式列出常見態樣乙事，查該目份清1J示概括併舉之體例 ，

其(1)至(9) 已正面表列數種非可歸責於廠商之事由，另為利

機關就未例示之個 案情形審的展延工期，於該目之(1 0)訂

明概括性內 容。

三 、至於來函說明二所述機關採購之產品為特定來源地 、生產

者或供應者乙節，請查察政府採購法第 26 條第 3 項 ( 公

告金額以上之採購招標文件不得要求或提及事項及但書規

定)及「採購契約要項」第 2 1 點(廠商要 求變更契

約) 、 第 22 點(契約所定事項無效之處理)內容(女口 附

件，公開於本會主罔站 )。惟所詢涉及個案事實認定，建議

契約雙方協議解決 ;如因履約爭議致未能達成協議者，得

依契約所定爭2義處理方式辦理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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